大竹县公安局

《关于大竹县城区犬类限养区犬只管理的通告》起草说明

一、基本情况
为加强我县城区犬只管理，教育引导养犬人自觉规范养犬行为，维护市容环境卫生和公共秩序，预防狂犬病等人畜共患疾病的发生和传播，保障公民健康和人身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《四川省预防控制狂犬病条例》《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》《达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达州市中心城区犬类限养区犬只管理的通告》等法律法规，县公安局牵头对《关于大竹县中心城区犬类限养区犬只管理的通告》（竹府发〔2020〕8号）进行了修订，现形成《关于大竹县城区犬类限养区犬只管理的通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通告》）。
二、制定文件的必要性
目前的《关于大竹县中心城区犬类限养区犬只管理的通告》为2020年出台版本，已实施5年，并于2025年9月1日过期失效，文件中部分规定与当前城区犬只管理新形势已不符合。根据县委县政府工作安排，我局于2025年6月起，着手修订《关于大竹县中心城区犬类限养区犬只管理的通告》（竹府发〔2020〕8号）。2025年11月，根据2023年8月12日达州市人民政府发布的《关于达州市中心城区犬类限养区犬只管理的通告》内容，在前期修订基础上，对《关于大竹县中心城区犬类限养区犬只管理的通告》（竹府发〔2020〕8号）进行二次修订。
三、需要解决的问题

根据《关于达州市中心城区犬类限养区犬只管理的通告》的相关规定，结合我县犬只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，需对我县限养区范围、重大传染性疾病报告制度、违法违规饲养处罚等方面的规定进行修改完善。

四、《通告》主要内容

《通告》共七条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
第一条“限养区范围”，明确大竹县城区养犬的范围。第二条“限养区管理”，明确城区禁止养犬区域、限养区犬只免疫和养犬许可制度、限养犬只数量、禁养烈性犬和体高超过50厘米等管理要求。第三条“限养区饲养犬只规定”，明确养犬人对犬只拴养或者圈养；携犬出户携带准养标志与免疫标志、使用犬绳牵领、携带清洁用具清除犬只排泄物、避让老弱病残孕等群体；禁止携犬进入医院、学校等公共场所，禁止携犬乘坐除小型出租汽车以外的公共交通工具；及时制止犬吠和犬只攻击行人的行为，犬只伤人后的法律责任等规定。第四条“重大传染性疾病报告制度”，明确发现犬只疑似患有狂犬病或者人畜共患传染性疾病的报告、控制、处理等措施。第五条“犬只无害化处理”，明确患有、疑似患有狂犬病及违法饲养的烈性犬、大型犬的无害化处理要求。第六条“违法违规饲养处罚”，明确政府有关职能部门，对违法违规养犬行为的对应处罚措施。第七条“举报投诉及咨询电话”，明确公安、农业农村、综合行政执法及畜牧中心等部门的举报投诉及咨询电话。
五、评估论证、征求意见等情况

（一）第一轮修订阶段。2025年6月，在大竹县人民政府2020年8月17日发布的《关于加强大竹县中心城区犬类限养区犬只管理的通告》（竹府发〔2020〕8号）基础上，县公安局起草了《通告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6月30日，书面征求了大竹县经开区管委会、各街道办事处、县级相关部门的意见。
（二）第二轮修订阶段。2025年11月，根据《达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达州市中心城区犬类限养区犬只管理的通告》（2023年8月12日印发）内容，对《通告》（修订稿）进行二次修订；11月26日，再次书面征求了大竹县经开区管委会、各街道办事处，县级相关部门意见，收到反馈意见建议4条；12月10日，根据县级相关部门修改意见，形成《大竹县城区犬类限养区犬只管理的通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
六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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